
主題精選：錯誤登記 📝 未讀

共收錄 3 篇文章。

1. 錯誤登記與登記錯誤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2-11-01

內文

• 一、登記錯誤採更正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之登記錯誤，係指准予登記之行政處分並無違誤，僅登記機關辦理登

記時未依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登記而生登記事項與之不符情事，登記機關依職權或經利

害關係人申請而辦理更正該不符部分之登記內容者

處理原則：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

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亦即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

示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者相同，不得變更。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

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土§69)

• 二、錯誤登記採塗銷登記

如經查明原准予登記之處分純係登記機關疏失而為之違法行政處分，於該登記之土地權利未經

第三人取得前，自得本職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第1項規定辦理塗銷登記。

處理原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土登§144I)：

1. 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2. 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參考資料：內政部98年7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728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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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登記錯誤」與「錯誤登記」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0-10-08

內文

• 一、登記錯誤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九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

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

登記錯誤，係指准予登記之行政處分並無違誤，僅登記機關辦理登記時未依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所載內容登記而生登記事項與之不符情事，登記機關依職權或經利害關係人申請而辦理更正該

不符部分之登記內容。

• 二、錯誤登記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第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

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A.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

定係屬偽造。B.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又稱錯誤登記

依本規則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屬於違法行政處分，並非私權有所爭

執，民事法院亦無從受理審判，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登記權利前，自應由登記機關依職權撤銷

原處分，辦理塗銷登記，該塗銷係屬使其效力完全消滅之登記。

因此，登記錯誤與錯誤登記二者之法律關係尚屬有別。

參考內政部98年7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728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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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記錯誤與錯誤登記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18-11-29

內文

各位同學好

由於一些同學有詢問土登第13條登記錯誤依土法第69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與土登第144條因

錯誤之登記辦理塗銷登記究竟有何不同，今日專欄特別再為各位同學解說如下：

1. 登記錯誤（土登13、土法69）→辦理更正登記（包含核准更正或逕行更正）

2. 條文規定：所謂登記錯誤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不符者。登記人員或

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

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3. 說明：指准予登記之行政處分並無違誤，僅登記機關辦理登記時未依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

載內容登記而生登記事項與之不符情事（例如登記的權利義務關係並沒問題，只是登記簿

上寫錯持分比例），登記機關即依職權或經利害關係人申請而辦理更正該不符部分之登記

內容即可。

4. 錯誤登記（土登144）→辦理塗銷登記

5. 條文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土登§144I)：

6. 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7. 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又稱錯誤登記

8. 說明：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者，代表該登記屬於違法之行政處分

（例如要登記給曾榮耀，卻登記給曾榮發，權利人錯誤，致使不應獲得土地權利卻登記為

有＝嚴重），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登記權利前，自應由登記機關依職權撤銷原處分，辦

理塗銷登記。

（亦即屬於原不應出現的登記，卻登載上去，故屬

於違法行政處分，而將其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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